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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以下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6 点 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9 月 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165号中天广场 27楼会

议室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勇先生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吴晓勇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二、董事会秘书宣布会议须知。 

三、主持人宣布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 

四、选举监票员和计票员。 

五、审议提案： 

1、听取并审议《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及 2020 年度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2、听取并审议《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现场提问。 

七、请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上述提案进行现场表决。 

八、工作人员统计现场表决结果，并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

行核对。监票员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的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读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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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十、请现场与会董事在“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 

十一、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三、主持人讲话并宣布会议结束。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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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会议须知
通知如下，请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到达会场后，请在“股东签到册”上签到，
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及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持股证明；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
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
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
决权等各项权利，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
权益。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大会审议提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
许可后进行发言，股东发言应重点围绕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进行，简明
扼要，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提案开始进行表决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五、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现场
进行书面表决，大会选举的一名监票员和两名计票员将对现场表决票进
行清点。工作人员将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核对，由监票
员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的表决结果。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七、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
列席人员及工作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
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
告有关部门查处。  

八、公司证券部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股
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异议，请与公司证券部联系，联系电话：0991-3759961、
376232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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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20 年度 

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及 2020 年度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 年 2 月 9 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

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号楼 1101。 

执业资质：1992 年首批获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2006 年经 PCAOB认可

获得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 年首批获得 H 股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资质，2012 年获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

案证书》至今。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梁春 

目前合伙人数量：204 人 

截至 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1458 人，较 2018 年末注册会计

师人数净增加 150 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6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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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从业人员总数：6119人。 

 

3.业务规模 

2019年度业务收入：199,035.34 万元 

2019年度净资产金额：16,813.72万元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319 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

收费总额 2.97 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165）、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1）、批发和零售业（13）、房地产业（9）、建

筑业（7）；资产均值：103.62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 2019年度年末数：266.73 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

概况：行政处罚 1 次，行政监管措施 20 次，自律监管措施 3 次。具体

如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1次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2 次 5次 9次 4 次 

自律监管措施 无 1次 2次 无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薛祈明，注册会计师，

合伙人，1997 年起从事证券审计业务，至今负责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

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清产核资、绩效考核等工作，有 20 多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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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质量控制复核人（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姓名包铁军，注册

会计师，合伙人，1997 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专注于企业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央企及其他公司年度

审计工作。2015 年开始负责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大

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审核经验丰富，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 

（3）本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施昌臻，注册会计师，2003年

开始从事审计业务，至今负责或参与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审计、上市公

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等工作，有多年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具备相

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近三年未发现

其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二、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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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二十九次会议和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同意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53,500万元人

民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管理和披露的相

关规定，公司在 2020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53,500 万元人

民币的基础上，在原预计范围中增加：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汇峡公司”），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60,000 万元，交

易内容大致为销售货款、采购款及资金占用费等。新增本项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合计总额为

213,500万元，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具体各项目交易金额可实

现内部调剂。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原因 

信汇峡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清洁炼化”）之参股公司，清洁炼化认缴其注册资本的

34%，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认缴

其注册资本的 3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

交易中 10.1.3 及 10.1.5对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的定义界定，其中一

条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的定义即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

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汇峡公司现

为本公司合营企业，存在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的情

形，因此，根据上述相关制度界定，信汇峡公司现为本公司关联方，且

与本公司发生的日常交易界定为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新疆信汇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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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闫军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技术推广服务，酚类产品、苯类及芳烃类产品、

白油、沥青、白蜡的生产与销售、酚类产品、苯类及芳烃类产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    所：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镇兴业路 1 号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其董事的合营

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具有丰富的煤化工产品研发、生产及

销售能力，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2020年度预计与该公司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60,000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按照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允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合理定价，具体情况如下： 

1.租赁性和综合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根据交易主体所在地房屋

租赁、汽车租赁和综合服务的市场行情、价格，以同等条件下的市场公

允价格为依据签订相关合同； 

2.从关联方采购设备：公司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

取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开展招标工作，同时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并通过对参与投标各公司的技术标和商务标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关联方

与参与投标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如果中标

的是关联方，公司严格按照中标结果与其签订相关合同； 

3.接受关联方劳务：公司根据工程情况，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在遵循公平合理且不偏离独立第三方价格的原则下进行协商议价，并根

据最终商议情况签订相关合同，结算方式一般按照工期进行确定。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和依据要求具体的关联交易主体提供单

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并履行公司内部审核程序。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十一日 


